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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教〔2021〕80 号

关于建立“双减”工作承诺制的通知

各中小学：

为落实中央、省委“双减”工作部署，规范中小学校办学行

为和教师从教行为，规范校外培训机构管理，不断提升教师职

业道德水平和教育教学质量，切实减轻中小学生作业负担和校

外培训负担，保障中小学生身心健康，现就建立“双减”工作承

诺制的有关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建立“双减”工作系列承诺制

（一）中小学校“双减”承诺制。各学校要严格落实中央和

省委关于“双减”工作精神，全面自查教育教学管理中存在的问

题，在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、减轻学生作业负担、减少考试

次数、课后延时服务、提升课堂教学效率、严禁在职教师违规

补课等方面制定出具体措施，通过家长会、宣传栏等途径主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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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外公示。

（二）中小学教师“双减”承诺制。各学校要根据“双减”工作

要求，结合新时代教师职业行为准则，全面自查在教师队伍建

设中存在的问题，在教师职业道德、优化课堂教学、公平对待

学生、“零起点”教学、作业管理、廉洁从教等方面制定出具体

措施，形成承诺书，每位教师签字存档并以适当方式向家长公

示。

（三）校外培训机构规范办学承诺制。区教育局加强对学

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监管，指导校外培训机构自查办学中存在

的问题，在办学场所安全、课程开设、培训时间、作业管理、

教师资质、规范收费、广告宣传等方面制定出具体举措，形成

承诺书，在办学场所向社会和家长公示。

（四）学生和家长承诺制。各学校要向家长广泛宣传“双减”

政策和科学的教育观念、育人理念，指导家长自查在子女教育

过程中存在的问题，在规范参加校外培训、课外减负、家庭教

育管理、孩子身心健康等方面制定出具体措施，形成承诺书，

家长和学生签字后交学校存档。同时向学校如实报备学生参加

校外培训情况。

二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提高工作认识。各学校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

接班人的高度，提高做好“双减”工作的认识，关注学生全面发

展和身心健康，全面落实“双减”承诺制，切实把中央、省委“双

减”各项要求落在实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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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完善承诺清单。区教育局指导中小学校和校外培训

机构落实“双减”承诺制，各中小学校要组织教师、家长认真学

习、广泛宣传“双减”政策，征求教师、家长和学生的意见建议，

结合学校实际制定本校各项承诺书。

（三）全面公开公示。各学校、校外培训机构落实“双减”

工作承诺书要在 9 月 29 日前完成，报教育主管部门备案并在办

学场所门口向社会公示。各学校要在 9 月底前组织所有教师、

家长和学生签订“双减”承诺书，确保“双减”工作落在实处。

（四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区教育局发挥“双减”专班的牵头作

用，会同市场监管、公安、民政、人社等部门定期开展专项督

查，从严打击“黑机构”和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违规行为。各学

校组织人员对本校教师落实“双减”工作情况开展检查，主动发

现、举报学校周边违法“黑机构”，并配合有关部门查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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